【（必读）采购项目供应商须知】
一、供应商参与项目采购活动之前应详细阅读本须知。

二、本须知适用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通过院内采购方式实施的采购项目。

3、 供应商必须认真阅读采购项目采购公告/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采购需求等，遵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失信供应商实行“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详见后文），不得弄虚作假，互相串通，不得排挤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不得损害医院或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将可能被视为无效响应：
（一）采购环节
1.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
3.在采购活动现场被确认为相互串通投标（响应）行为（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4.向与医院采购活动相关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资格预审合格且成功报名的供应商在项目采购活动开始后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未及时通知院方；
6.已响应参加医院采购活动，采购活动开始后未提前告知并擅自取消递交投标（响应）文件，影响采购活动正常开展且性质恶劣；
7.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潜在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信息及需要保密的证明材料的；
8.不遵守医院采购活动纪律，扰乱采购活动现场秩序且不听劝阻；
9.以明显低于其他合格潜在供应商的报价且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经医院认定为恶意竞争的；
10.有行贿情形的；
11.经医院认定的其他失信行为。

四、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医院采购实施部门可对已发布的采购公告/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采购公告/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供应商编制响应文件的，医院采购实施部门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通知已报名的供应商。

五、采购项目需求中的参考品牌（如有），如无特别说明，仅起参考作用，供应商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报等于或优于参考品牌的其他品牌并进行实质性响应。

六、供应商应按照采购公告/文件的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并对其提交的响应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所响应的技术参数及提交的附件说明须与厂家的产品彩页和厂家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相一致，由于厂家的产品彩页和厂家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更新滞后造成所投产品技术参数与厂家产品彩页说明和厂家网站资料确有改进或不同的，须在响应文件中作出特别说明；不一致而又没有在响应文件中作出说明的，将被视为虚假响应作无效响应处理。

七、供应商在响应截止时间之前,可以对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撤回。

八、供应商所提交的响应文件应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至少90日保持有效。

9、 供应商认为采购公告/文件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在采购公告/文件发布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提出质疑，医院采购实施部门将视质疑情况作出回应，包括但不限于发布答疑、项目延期、项目修改、不予接受质疑和项目取消等回应方式，供应商逾期质疑恕不受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失信供应商实行“黑名单”管理办法
（节选）
第二章 供应商失信行为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供应商参加医院采购活动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属于失信行为：
（一）采购环节
1.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
3.在采购活动现场被确认为相互串通投标（响应）行为（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4.向与医院采购活动相关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资格预审合格且成功报名的供应商在项目采购活动开始后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未及时通知院方；
6.已响应参加医院采购活动，采购活动开始后未提前告知并擅自取消递交投标（响应）文件，影响采购活动正常开展且性质恶劣；
7.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潜在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信息及需要保密的证明材料的；
8.不遵守医院采购活动纪律，扰乱采购活动现场秩序且不听劝阻；
9.以明显低于其他合格潜在供应商的报价且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经医院认定为恶意竞争的；
10.有行贿情形的；
11.经医院认定的其他失信行为。
（二）合同管理环节
1.合同签约正式文本送达中标（成交）方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院方签订合同的；
2.供应商未按照参加医院采购活动时提供投标（响应）文件或承诺内容签订合同，包括产品名称、品牌、型号、供货期及付款条件等；
3.中标（成交）方将采购合同转包；
4.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5.擅自变更、终止项目采购合同；
6.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质疑投诉环节及监督环节
1.在医院采购活动中连续两次或一年内累计三次质疑或投诉查无实据的；
2.采用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等方式进行虚假、恶意质疑或投诉的；
3.未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质疑、投诉，采用虚假陈述信访干扰采购活动正常进行的；
4.投诉受理期间，就同一事项多头举报，干扰管理部门质疑、投诉处理的；
5.不配合或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扰医院采购质疑、投诉处理工作的；
6.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7.医院监督部门认定的其他失信行为。

附件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供应商负面清单

1.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医院相关人员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信息并修改其投标（响应）文件。
2.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3.属于同一集团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医院采购活动。
4.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5.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医院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6.供应商与医院相关人员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7.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响应）事宜。
8.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9.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响应）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10.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1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响应）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附件二：
医院供应商相互串通投标（响应）行为

1.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响应）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响应）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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